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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 
温州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及 

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 
 

瓯海区、乐清市、瑞安市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（以下简称自创区）建设，

根据《关于高质量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温

委发〔2018〕60 号）精神，市政府决定建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

设领导小组及工作推进机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 

（一）领导小组组成人员。 

组  长：姚高员 

副组长：汪  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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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，市委办公室（市考绩委员会

办公室）、市委组织部(市委人才办)、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，市

委政研室、市委改革办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

技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金融办、市统计局、市投资促

进局、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浙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温州

高新区（浙南科技城）管委会、市税务局、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、

温州银保监分局、市科协、瓯海区政府、乐清市政府、瑞安市政

府主要负责人。 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机构及主要职责。 

1.设立市自创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设在市科技局，市科技

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市科技局分管负责人任专职副主

任，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浙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温州高

新区（浙南科技城）管委会、瓯海区政府、乐清市政府、瑞安市

政府分管科技工作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办公室下设专业处

室，定期梳理汇总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审议的相关议题；统筹协调

四个工作组的工作推进；制定、分解自创区建设工作目标任务以

及会同市委办公室开展考核督查等工作。 

2.设立专项攻坚行动推进组。设在市科技局，由市科技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组长，市委组织部（市委人才办）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

局、市投资促进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，定期分析“一区五园”专

项攻坚行动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攻坚行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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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设立改革创新突破组。设在市委改革办，由市委改革办分管

负责人担任组长，负责牵头推动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先行先试相关

政策举措的创新突破工作。 

4.设立统计监测组。设在市科技局，由市科技局负责人兼任组

长，市统计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，负责建立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

统计监测体系，定期分析研判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建设发展态势。 

5.设立新闻宣传组。设在市委宣传部，由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

人担任组长，负责市自创区建设的宣传报道工作。 

二、工作推进机制 

（一）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机制。 

1.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，主要研究向上政策争取、沟

通对接以及自创区建设整体推进工作；研究制定年度建设工作计

划，审议阶段性重点工作，讨论重大举措实施方案，协调解决建

设中的重大问题。 

2.领导小组办公室每个月召开一次碰头会，主要研究四个工作

组重点工作推进情况，指导协调各部门、“一区五园”建设工作，

并形成工作专报呈报领导小组相关领导。 

3.工作组负责重点工作的协调推进，每个月向领导小组办公室

报送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，提出需要协调解决的具

体问题。 

4.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参照成立相应机构。 

（二）建立高效率的部门联动机制。 

5.落实建设主体责任。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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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落实建设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管理运营机制，按照统一领导、

统一规划、一园一特、错位发展、属地建设的原则，认真落实各

项专项攻坚任务，并要积极主动开展先行先试，制定出台有力有

效举措。市直相关单位积极配合“一区五园”做好相关工作。 

6.建立条块沟通对接机制。对“一区五园”建设工作中的突破

性、探索性政策举措，市直相关单位按照条块职能，确定专人负

责，建立同上级经常性的沟通对接机制，尽最大努力争取上级指

导和支持。 

7.建立信息通报交流制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周沟通、月通

报、季分析、半年查、年总结制度，及时通报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

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。 

（三）建立常态化的严格督考机制。 

8.把高质量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工作纳入市委市政

府对自创区“一区五园”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考核考绩的重要内

容，加强日常督查和年终考核。 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19年 3月 15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 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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